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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依然严峻，现有交通政策备受质疑；同时，在经济增长“新

常态”和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存量优化是我国城市发展的主方向，现有的以“大修大建”为主的“扩张

型”城市交通政策必然面临新的“集约型”发展需求的挑战。我国需要更加“接地气”的可持续城市交通

政策，交通政策与土地利用实现全方位多层面的协调，从“以经济为本”转向“社会为本”，从“以设施为

主”，转向“以需求管理为主”，完善土地利用规划对于交通需求管理的作用。土地集约利用是我国新型城

镇化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土地的集约利用为从根本上、长远上塑造可持续城市交通格局提供了不可多得

的机会，如何促抓住土地集约利用的新机遇，是我国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政策所迫切需要考虑的问题。本

论文从紧凑城市的居民出行效应视角入手，深入剖析了土地集约利用对于交通可持续性的积极作用和可能

负面影响，讨论了我国当前土地集约利用对于交通可持续政策的新需求和新挑战，本研究对于进一步探讨

新形势下可持续城市交通规划理论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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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如何促进城市交通的可持续发展？该问题是当前我国城市交通研究者和政策决策者所

共同关注的一个论题，也是个老论题，但是，这个论题在当前我国城市交通发展过程中产生

了新现象、新机制，需要进一步研究。首先，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问题依然严峻，而且随着

机动化程度的提高和居民生活方式的变化，交通拥堵等问题有恶化的趋势，且向二、三线城

市蔓延，人们对当前的交通应对政策愈来愈持有质疑态度，客观需要新思考和新措施；其次，

在经济增长“新常态”和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存量优化是我国城市未来发展的主要战略，

现有的以“大修大建”和交通设施投资为主的“扩张型”交通政策必然面临新的“集约型”

发展需求的挑战，需要新的思考；第三，随着城市设施建设趋于饱和“市民社会”的兴起，

以“民众”需求为核心的交通“需求管理”政策越来越重要，同样也需要新的思考。 

我国当前需要什么样的可持续城市交通政策？我国需要更加“接地气”的可持续城市交

通政策，交通投资和需求管理均要与土地利用多层面的协调，要从“以经济为本”转向“社

会为本”，从“以设施为主”，转向“以人为本”，充分认识土地利用对于交通的“源头”意

义，更要认识土地利用规划是城市交通需求管理的重要长效政策。同时，也需要从更加细微

的角度去考虑土地利用对交通的作用，从大范围城市功能区、交通小区转向以居住地、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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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企业选择等微观层面的土地利用视角，借鉴西方经验，从“开发区域管理”转向“开发

区位管理”，做到交通需求管理的精细化和“定向化”管理。 

土地集约利用是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我国城市与区域土地利用的

主要策略，新时期的土地集约利用为重塑我国城市土地与交通相互关系，并从根本上、长远

上建设可持续城市交通体系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会，如何抓住土地集约利用的新机遇，促进

我国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要抓住土地集约利用的新机遇，首先要在理论上对土地集约利用与交通的关系有个全面

科学的理论认识。紧凑城市是土地集约利用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土地集约利用的空间结果，

本论文从紧凑城市的居民出行效应视角入手，深入剖析了土地集约利用对于交通可持续性的

积极作用和可能负面影响，讨论了我国当前土地集约利用对于交通可持续政策的新需求和新

挑战，为进一步探讨新形势下可持续城市交通规划理论提供依据。 

2 我们需不需要继续讨论可持续城市交通？ 

城市交通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城市整体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内容之一。城市交通的可持

续发展问题主要体现在不必要的长距离交通、过高机动化交通、不合理的交通流向，而这些

问题综合表现为交通拥堵。众所周知，交通拥堵已经成为困扰全球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顽

疾”。在美国，高峰时期的延误时间从2000年的14小时增加到2011年的38个小时每车每年，

城市交通拥堵导致美国城市居民在出行中多花了55亿小时，多消耗29亿加仑燃油，造成近

1210亿美元的损失。在我国很多大城市，中心城区早晚高峰车辆平均运行速度均在25公里一

下，例如北京为15km/h，上海23km/h,重庆、武汉、天津、广州等城市均在20km/h左右。北

京市主干道高峰时间道路饱和度接近1. 0,上海、南京、成都等城市也在0. 8以上。 

交通拥堵是个老问题，但是，我们当前仍然有必要继续且更加深入地讨论这个问题。因

为这个老问题出现了新现象，并产生了新影响。首先，尽管政府出台了诸多缓解交通拥堵的

新政策，但是，我国大城市交通拥堵的仍然持续恶化，例如北京全日拥堵持续时间有2009

年的1.5小时增加大2010年的2.5小时，2013年达到3.5小时。其次，城市交通拥堵已经不仅仅

是中国一线城市的“富贵病”，交通拥堵正在向二、三线城市蔓延，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

战略研究组近日发布的《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2012》显示10年前，中国的二线城市交通拥堵

很少见，但近5年来，交通拥堵已成为二线甚至三线城市的常态。全国百万人口以上城市，

有80%的路段和90%的路口的通行能力已接近极限。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汽车社会蓝皮书》

报告显示被调查居民中，认为自己生活的城市拥堵的居民比例在一线城市为81.2%，二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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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为73.4%，三线城市高达66.7%。 

交通拥堵造成严重的社会、经济和环境负面影响。广州、上海、深圳、天津等特大城市

居民上班平均耗时均在50分钟以上，研究影响了居民生活质量。交通拥堵造成很高的社会经

济成本，例如在北京因交通拥堵造成的社会综合成本将达到11亿美元。汽车单位行驶距离在

低速运行下（20km/h)是在理想速度下（75～80km/h)  的3倍，交通拥堵还造成环境污染和公

共健康问题，在北京，交通所产生的PM2.5占了27%之多，最近世界卫生组织报道，中国城

市每年因为交通而导致的空气环境污染而死亡的人数高达20万人，而这些人主要集中的特大

城市。 

3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可持续城市交通政策 

可持续城市交通指的是城市交通发展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城市交通服务在满足

当前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过程中不应以对当前和未来居民产生经济、环境、社会的负面影响

为代价，这种影响既包括地方影响也包括考了全球影响，既影响了所有居民，但是对于不同

居民的影响存在差异性。Kennedy等人(2005)指出：可持续城市交通具体包含了以下内涵：

高水平的可达性而不是移动性、公共健康和安全、经济高效、增加城市财富和提高城市竞争

力、减少对自然资本的消耗、减少地方和全球环境污染排放。 

可持续城市交通的实现是一个复杂过程，这个过程不是单一交通投资部门或管理部门所

能实现的(Black et al., 2002)，这个过程至少包括四个主要方面：（1）建立起高效的土地利用

与交通一体化规划的制度体系；（2）建立起公平、高效和稳定的基金和财务管理体系；（3）

具有战略性和前瞻性的重大基础设施投资计划；（4）与战略投资计划相匹配的地方规划制度

设计。 

实现可持续城市交通规划的目标需要各个部门规划之间很好地相互协调，就是“多规协

调”，例如土地与经济开发规划的协调，土地与交通规划的协调，交通设施的规划、管理和

使用之间的协调，交通设施投资和交通需求管理的协调。这些关系协调中，土地与交通的协

调是根本，也是关键，土地是客货交通“诱发需求”的主要原因，社会经济在空间上的分离

是交通流产生的基本原因，土地利用的方式（规模、功能、形态、变化）对于居民交通的出

行距离、出行目的地、出行模式等具有重要影响，通过对土地利用的改变来从根本上促城市

交通的可持续发展是交通需求管理政策主要内容之一。美国、英国、荷兰等诸多发达国家，

均将土地利用规划作为城市交通需求管理重要措施，而且土地利用在交通需求管理中的地位

与作用具有重要的地位（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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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可持续城市交通政策结构示意图 

来源：作者自绘 

4 土地集约利用与紧凑城市 

土地集约利用是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优化国

土空间开发格局”、“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提

出“存量优先”作为我国空间发展的新原则，城市发展将不再单纯外延扩张为主，而是优先

考虑现有土地利用的高效集约利用和已有建成区的再开发，具体讲包括：严格控制城镇建设

用地规模，合理控制城镇开发边界，优化城市内部空间结构，促进城市紧凑发展，提高国土

空间利用效率。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城市土地利用的高效化,  指一定时期内,  一

定生产力水平条件下,  城市土地利用实现最小投入、最大产出的过程。这里的投入不仅指土

地本身的投入,  还包括人们附加在城市土地上的投入,  即生产资料(资金、技术、劳动力、资

源等)在城市土地上的有效配置和非生产资料(水、空气、生态环境、人居空间等)在城市土地

上的投入。其次，城市土地利用的集约化，就是生产要素和非生产要素在城市土地上的集中

投入与节约利用。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内涵主要有：土地布局的紧凑化，土地利用结构的合

理化，土地利用的高密度，土地产出的高强度，土地利用功能的综合化，城市土地利用的充

分化，土地开发成片化(赵鹏军  and  彭建, 2001)。紧凑城市既是土地集约利用的目标，也是

实现土地集约利用的空间规划方法。 

紧凑城市开发具有以下特征：（1）高强度化土地开发；（2）高程度的土地混合利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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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与住房的多层面平衡；（4）高密度；（5）自足式独立开发；（6）土地开发的连续性，包

括临近性和连接性两个方面；（7）节点区域的集中开发；（8）公共交通的可达性。 

紧凑城市开发在不同空间尺度上有着不同的模式。这些模式从大规模的‘集聚’中心，

集中分散化的组团开发，到紧凑社区开发。在大都市层面，紧凑城市开发有两种模式：或者

是高密度的单中心开发，或者是有着高密度次级中心的多中心开发模式，前者又被称为集聚

化的紧凑开发，而后者又称为分散化的紧凑开发(Haughton and Hunter, 1994)。在城市层面，

紧凑城市政策的侧重点就是：高密度，混合土地利用并具有清晰的城市发展边界。在地方层

面，紧凑城市开发模式采取土地混合利用模式，强调高密度与自我独立发展。 

 

 

 

5 紧凑城市对居民出行效应的理论研究 

5.1 分散化的紧凑开发与交通 

许多研究表明分散化的紧凑开发，即多中心的城市土地利用布局，相对于蔓延来说，能

够减少总的通勤距离和时间(Giuliano and Small, 1993; Gordon et al., 1989b)。关于分散化的紧

凑开发对交通的影响，主要通过‘区位相互调整’(Gordon et al., 1991; Gordon and Wong, 1985)。

该理论认为：住户趋向于通过不同方式来避免单中心城市拥堵所导致的出行时间的增长，这

些住户往往通过在郊区就业区选择新的居住地来减少通勤时间，而一些公司也倾向于逃离由

于高密度单中心形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交通拥堵、高房租和远离郊区劳动力等。结果

是住户和公司在交通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相互调整区位，而在郊区的次中心形成新的土地与

交通关系。因而从整体水平来看，在多中心城市土地利用下的通勤时间和距离相对要比单中

心少。该‘区位相互调整’理论已经被众多学者所证实。例如，Gordon et al.  (1989)对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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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个标准都市统计区  (Standard 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s)  中居民的出行特征进行研究发

现，在控制了城市规模和密度等因素的情况下，多中心城市土地利用比单中心具有短的出行

时间。Levinson  和  Kumar (1994)研究了Washington都市区从1968至1988年间的通勤时间。他

们发现在郊区土地快速开发和多中心布局形成的过程中，从郊区居民的平均通勤时间基本保

持不变且有缩短趋势，就小汽车通出行模式来说，平均通勤时间在20年间（1968‐1988）是

一样的，即32.5分钟。他们认为使得通勤时间不变或者减少的主要因素是住房与就业机会的

‘区位相互调整’的原因。 

但是，Cervero  and Wu(1998)的研究却发现了不同于  Gordon  等人的结论，他们研究了

San Francisco Bay Area  从1980至1990间的土地利用变化和交通特征，研究结论表明：郊区就

业中心的开发并没有缩短平均出行距离和时间。相反，持续的就业用地分散化却带来了平均

单个就业者平均机动车通勤距离的增加,  单程通勤距离从10.6公里增至18公里，增加了12%，

单程通勤时间从27.7分钟增至29分钟，增加了5%。在22个就业中心区，独自开车的出行模式

比例从1980年的55.7%增长到1990年的61.3%，与此同时，公共交通的比例却从19.3%降至

15.4%，而且研究也表明越是就业增长快速的郊区中心，单程通勤时间和距离越长，小汽车

使用的比例也越高。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在分散化的紧凑开发的过程中，在新的住房与就业平

衡达到之前，以人口或者产业疏解为特征的多中心用地布局将会导致总的机动车通勤距离和

时间的增加，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区位相互调整’理论成立的一个前提：那就是只有住房和

就业同时进行区位调整，多中心城市土地利用才有可能减少通勤距离和时间以及小汽车的使

用。 

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单中心城市土地利用比多中心更能减少总的通勤时间和距离

(Newman and Kenworthy, 1989)。例如，Schwanen et al.(2004)以荷兰城市为例研究了城市整

体土地利用布局对交通出行的影响，包括了交通方式、通勤距离和通勤时间等。通过对交通

调查数据的分析，他们发现多中心土地利用导致更高的小汽车通勤，在多中心区域，小汽车

的出行距离和时间都要比单中心区域长。Clark and Kuijpers‐Linde(1994)进行了国家间的比较。

他们研究了美国Southern  Californian和荷兰的Randstad在1980至1990年间的交通出行特征。

相对于以前的研究，该研究在数据上更加侧重于个人和家庭住户数据。他们的比较研究结果

表明：多中心土地利用增加了小汽车出行模式的比例和通勤时间总量，但是却减少了平均通

勤距离。 

在微观层面，来自于Buliung  和  Kanaroglou(2006)的研究发现当居民和就业机会向郊区

中心转移的时候，住户的出行距离要比迁移之前要长一些，原因之一就是郊区城市活动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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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低廉的地价而相对分散，导致了居民的活动空间也在增大，即空间出行距离在增加。因

而，他们认为在分散化的紧凑开发过程中，如果土地利用的形态在分区或者社区层面上没有

实现紧凑化开发，那么多中心必然导致更多的出行需求和更长的出行距离，以及对于小汽车

的使用。在欧洲，Næss  和  Sandberg (1996)对大奥斯陆地区六家公司的职员的通勤模式和距

离进行调查研究。他们对比研究两家公司职员在公司从城市中心区向郊区的之前和之后13

年间（1981至1993）的通勤模式的变化，研究发现公司迁移后职员的通勤距离有显著增减，

他们认为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相对于就业场所位置的变化来说，住宅场所的变化

是相对慢的，尽管是13年的已经很长。他们的研究反映了在就业郊区化和多就业中心形成的

过程中，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在真正的住房和就业平衡达到之前，平均小汽车距离数和时间

数是增加的，考虑到住房位置变化的不确定性，他们建议单中心的紧凑用地布局更有利于减

少小汽车的使用以及交通有关的污染排放。 

5.2 填充式开发和城市增长边界与交通 

充分利用存量空间和存量土地是土地集约利用的主要内容之一。整体来讲，在既有建成

区内的填充式开发，相对于建成区外的蔓延开发，能够有效利用现有公交系统和节约通勤距

离。Geurs  和wee(2006)对于荷兰紧凑土地利用政策对交通出行的影响作了详细的评价。他

们对于真实的填充式开发和蔓延情景开发作了比较，时间段为1970至2000。研究结果发现

填充式开发具有较低的平均出行距离和小汽车的使用比例，这一结果表明如果没有实施填充

式开发的政策，荷兰的机动车出行公里数要比现在高得多。该研究结果与Schwanen  et  al.

（2004)的实例研究结果一致，即，荷兰从1970起开始落实的紧凑开发政策在当时快速城市

扩张进程中成功地提高土地集约利用度，对于在快速机动化的时期抑制可能快速增长的机动

车出行公里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Camagni et al.(2002)以意大利Milan为例研究了填充式开发

的对于交通的影响，通过与近郊区扩张开发、沿主要交通干道的线形开发、远郊区蔓延开发

和远郊区新城开发等4种开发模式的比较，他们发现填充式开发在所有模式中公交出行比例

最高，且通勤时间也要小。 

城市增长边界是土地集约利用的重要政策。Ewing  et  al.(2003)对Portland  和Atlanta做了

对比分析，研究发现，由于Portland实施了城市增长边界政策，人均每天的机动车出行公里

数要少于24英里，相反，在没有实施城市增长边界政策的Atlanta，人均每天的机动车出行公

里数要高达34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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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高密度与交通 

密度是土地利用要素中对于交通及其环境影响的最重要要素之一(Banister et al., 1997)。

大多研究表明倡导高密度开发对于可持续交通具有积极作用。  Levinson and Kumar(1997)以

美国城市为例详细研究了密度对于交通出行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的居住区的人口密度能

够缩短出行距离，但也降低车辆行驶速度。对于通勤时间来说，居住区的人口密度的映现具

有门槛值，即在人口在1万人每平方英里人以上，高密度将增加出行时间，但在在1万人每平

方英里人以下，高密度将减少出行时间。而且在不同交通模式之间，密度对于出行时间的影

响也是不一样的。对于乘坐小汽车出行的通勤者来说，在人口密度低于1万人每平方英里时，

通勤时间基本保持在20分钟，但是当人口密度超过5万人每平方英里的时候，平均通勤时间

将增至38分钟。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通勤者来说，居住区的人口密度越高，平均出行时

间越短。其主要原因是，高密度将增进公共交通服务的质量，从而对于从小汽车出行向公共

交通出行的转变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该研究也表明了高密度能够缩短平均通勤距离，因为

在同样总规模的地区之间，高密度城市形态要比低密度城市形态具有较少的总的小汽车出行

公里数。 

一些研究指出不同类别的密度对于某一地区的平衡通勤时间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

Gordon et al (1989a)对于美国城市的研究表明：居住人口密度和服务业就业密度与通勤时间

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随着居住人口密度和服务业就业密度的增加，平均通勤时间是增加的，

但是工业就业密度与平均通勤时间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Frank and Pivo (1994)的研究表明，

在美国城市中，居住人口密度和就业密度与通勤的模式具有非线性关系。就就业密度与交通

模式的关系而言，存在一个门槛数值，这个数值将影响交通模式从单坐乘率的小汽车模式

（single‐occupant vehicle (SOV)）向公共交通和步行模式的转变。当就业密度高于75人每英亩

的时候，公共交通交通比例有明显的上升。当就业密度是20至50人每英亩之间时，单坐乘率

的小汽车模式有明显的增长。研究结果表明，居住人口密度在高于13人每英亩的时候与交通

模式显著相关，且随着居住人口密度的增加，公共交通比例是上升的。 

在微观邻里层面，Cervero(1996)利用美国1985年住房调查数据研究发现，邻里的密度对

于小汽车通勤模式有着显著的影响，密度越高，以小汽车为模式的通勤比例越低，而且密度

对于交通模式的这种影响要比土地利用混合度要更加显著。随后，作者和他的同事Cervero 

and Kockelman,(1997)进行了更加详细的研究，并正式作的结论，即，高密度能够减少非机动

交通模式，并减少交通出行的总次数。 

同时，也有一些研究发现密度对于交通的影响作用并不是很显著。例如Schimek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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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1990年交通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尽管高密度与低的小汽车出行比例有关，但是这种关系

从统计意义上讲是微弱的，一个10%的密度上升只能减少0.7%的小汽车出行比例。Ewing et al. 

(2003)研究发现每增减一个标准密度单位也只能带来3%的公共交通比例的增加。Dunphy and 

Fisher (1996)认为在百万以上的都市区，居住人口密度只能解释15%的人均机动车出行公里数

的变化。 

也有少数研究得出了与上述研究不同的结论，就是高密度会增加通勤距离、时间。例如，

Levision and Kumar  (1997)的研究表明，在控制了社会经济因素和交通设施的供给要素之后，

高的就业密度可能会增加通勤距离。因此有些学者认为，高密度对于可持续交通来说，只是

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一个充分条件(Owens, 1998)，在不控制小汽车数量的前提下，超高密

度会导致道路交通拥堵。 

5.4 土地利用混合度与交通 

土地利用的混合度是土地集约利用的主要特征之一。大量文献对土地利用混合度对于交

通的影响进行了实例研究。Cervero (1996)研究了土地混合利用对于通勤的出行模式的影响，

这些通勤出行模式有：单坐乘率的小汽车模式、合用中型或微型巴士模式（vanpool）、合用

小汽车模式(carpool)和步行与自行车模式，研究实例为美国26个最大都市区的75个郊区就业

中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土地利用的混合度与通勤交通模式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高水平的

土地利用混合度能够减少单坐乘率的小汽车模式的比例，增加合用中型或微型巴士模式、合

用小汽车模式(carpool)和步行与自行车模式。研究结果表明，就业中心的混合土地利用，例

如增加商店、银行、餐馆、公寓等其他土地利用，能够均衡整个都市的交通流分布，减少小

汽车的出行等。 

Frank and Pivo (1994)研究了美国华盛顿地区土地混合利用对于交通出行模式的影响，分

析结果显示土地混合利用与交通出行模式相关，土地利用混合度越高，单坐乘率的小汽车模

式比例就越低，而公共交通和步行出行比例就越高。当回归分析控制了其他社会经济等因素

是，结果显示上述土地利用混合度与交通模式的影响关系依然显著存在。这些研究结论无论

是在交通出发区还是在交通到达区都是成立的，即无论是在居住区，还是在就业区，增加土

地的混合利用程度，都将对减少小汽车出行模式产生积极的影响。Kockelman(1997)对the San 

Francisco Bay Area地区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土地利用的混合度能够对机动车出行的总公里

数与步行和自行车出行的比例产生重要的影响，总体上来说，高水平的土地混合利用与较低

的机动车出行的总公里数和较高的非机动出行相一致。 

Cervero  (1995)比较研究了多个国家社区层面上的严格规划的土地利用与蔓延式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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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形态对于交通的影响，这些案例社区分布于美国、英国、巴黎都市区和大斯德哥尔摩地

区。在研究美国的案例中，作者又将上述两类的不同社区分别分为三小类：高土地混合利用

水平的自足式平衡社区、单纯居住社区和单纯就业社区。研究发现，通勤交通模式在严格规

划的社区和蔓延式形态的社区之间是不同的，而且在严格规划社区内不同小类之间也是不一

样的。总体来说，严格规划的自足式平衡社区拥有最高的公共交通通勤比例，严格规划的单

纯居住社区也具有相对较低的小汽车通勤比例。在通勤时间上，严格规划的几类社区要其蔓

延式形态的社区要短一些，而且自足式平衡越高的社区，越是拥有短的通勤时间和较低的小

汽车通勤比例。作者认为主要原因是因为自足式平衡社区有较高水平的土地混合利用，住房、

就业和商店等策城市服务具有较好的空间相近性，故而减少了长距离的出行需求，并促进了

步行、自行车和公共交通等非机动化交通模式。 

也有少数学者认为土地混合利用对于交通出行的影响并不是很明显。例如Owen(1986)

认为在影响交通出行上，密度因素要比土地混合利用度显著且重要的多。Parsons Brinkerhoff, 

Quade and Douglas(1996)研究表明，密度能够更好地解释公共交通模式的选择，而土地混合

利用度对于公共交通模式的解释能力相对较弱。Van and Senior(2000)以英国Cardiff市为例研

究了土地混合利用对于小汽车使用的影响，住户交通调查数据表明，在控制了社会经济和其

他要素之后，土地混和利用对于居民在选择小汽车作为通勤模式上的影响并不明显。 

6 对我国城市交通可持续政策的理论思考 

上述对世界各国实证研究结果的讨论表明，土地集约利用对于居民出行的距离、时长、

模式等有重要作用，进而对城市交通的可持续性产生影响。我国土地集约利用将会是即交通

设施、收入、管制等因素之后，又一个影响城市交通的重要因素，土地集约利用给可持续城

市交通政策带了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具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城市整体形态上，以存量空间开发为主，将可能会造成城市单中心格局的强化，

而新的郊区中心形成将会有所减缓，而上述理论讨论表明在城市成长过程中多中心格局对于

可持续交通的积极作用取决于次中心的自足式发展，在次中心无法完善的情况下，长距离钟

摆式交通仍将是大多居民通勤交通的主要特征，交通设施网路将面临更大的压力。 

第二，在交通规划理念上，城市新增开发量将减少，交通需求增长趋势有所减缓，以满

足客货移动性需求为核心目标的“增长型”规划理念，需要转向以区位可达性为主要目标的

“改善型”交通规划理念，在对现有城市土地利用和需求布局进行全面可达性评价的基础上，

对重点区域的通过公共服务设施和交通服务布局的“双调整”，以改善区位的可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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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规划的空间区域上，郊区蔓延式的土地开发量将减少，城市郊区的新增交通需

求将减少，以新区建设和新城开发为主要区域的“外延式”规划，需要转向以既有建成区和

老旧城区为主的“内涵式”规划，上述理论讨论表明填充式开发本身对于缩短交通距离、鼓

励公共交通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那么既有建成区和老旧城区的规划应该以挖潜现有交通设

施容量、升级现有交通服务和大力发展公共交通为主； 

第四，在规划的空间尺度上，大规模大尺度开发将减少，城市建设的重点放在既有建成

区内的填充式、更新式开发，这些开发具有规模小、分布散的特征，城市交通规划需要由大

尺度“全方位”规划，转向小规模小尺度的“定点、定向”规划。 

第五，在规划内容上，既有建成区在土地权属、人口社会构成、历史遗迹保护方面显得

更加复杂，交通规划内容的复杂性也将增加，当前以空间和设施为主的“工程型”规划客观

需要转向多维综合“社会型”规划，注重制度、社会、文化等要素。 

第六，在政策措施上，由于城市开发以存量优化为主，对于新交通设施的需求有所下降，

这就要求以“设施供给”为主的规划方法，转向以“需求管理”为主的规划方法，重视土地

规划、交通管理、经济政策、行为教育等在方法在交通中的作用。 

第七，在规划重点上，土地集约利用将导致土地的高密度、高强度利用，单位面积的交

通需求强度将增加，大运量快速公共交通和立体式交通将会成为重要交通方式，以道路为主

的“地面”交通规划，将换向地面、地下和地上相结合的“立体”交通规划。 

第八，在规划技术上，土地集约利用对于交通与土地一体化发展提出更高要求，规划既

要考虑的土地的交通需求影响，同时要对交通对于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进行预测，这就要求

规划技术应该转向基于可达性的土地‐交通一体化规划技术；其次，交通对于土地集约利用

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土地上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变化，基于活动行为的规划需求预测技术应该

收到重视；第三，考虑到存量开发规模小、分布散的特征，灵活多变的局地交通模型更能满

足需求。 

第九，在规划实施上，土地集约利用也具有一定的缺陷，例如会导致高房价、拥挤、绿

地不足、环境污染等，交通规划的实施应该充分考虑到这些负面影响，这就客观需要交通政

策与住房政策、环境政策的协调。 

7 小结 

我国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问题依然严峻，并以新的现象和方式，在新的社会和经济作用

机制下出现，在经济增长“新常态”、经济结构调整、城市空间存量优先、市民社会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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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背景下，我国需要更加“接地气”的可持续城市交通政策。土地集约利用为我国城市重塑

可持续城市交通格局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会，交通规划政策应该重视土地利用规划对于交通

需求管理的重要作用，加强交通设施规划、交通需求管理和土地利用三者之间的全方位相互

协调，而且，在协调的深度上要以提高居民的可达性需求为原则。同时，土地集约利用也给

可持续城市交通政策带了新的挑战，这些挑战体现在交通规划的各个方面。如何应对这些挑

战对交通规划实践者、理论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来说是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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